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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会上诉复核委员会

工作细则》修订说明

为进一步优化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上诉复核委

员会管理运作和工作程序，提升一线监管透明度和规范性，本所

对《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会上诉复核委员会工作细则（2020 年修

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工作细则》）进行了修改，现将主要修订情况说

明如下。

一、修订背景

现行《工作细则》自实施以来，在规范委员会组建运作，畅

通内部救济渠道，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近年来，随着交易所一线监管职能不断强化，市场主体权利意识

不断增强，上诉复核工作面临新形势新要求，有必要对《工作细

则》作出调整完善，以更好发挥上诉复核公正高效的制度优势和

化解监管争议的重要渠道作用，持续深化依法治市实践，推动提

升交易所法治建设水平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（一）优化委员会管理运作

一是明确委员以“个人身份”参与委员会工作。二是优化委

员选任标准。增加“所在单位或者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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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处罚、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自律组织纪律处分不

得担任委员”等禁止性任职规定。三是明确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

员任命。明确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由理事会任命，主任委员应

当由本所会员理事代表或者非会员理事担任。

（二）优化复核工作程序

一是细化明确复核受理条件。逐项细化复核受理条件，具体

包括属于规则规定的可以申请复核的事项范围、有具体的复核请

求和理由、在规定期限内提出、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等。其中复核

申请书应当写明申请人电话号码、电子邮件等联系方式。二是明

确复核受理期限。本所在收到复核申请后的五个交易日内决定是

否受理。不予受理的，应当向申请人说明理由。三是明确文书送

达方式。明确本所可以通过邮寄、传真、业务专区等电子系统、

电子邮件、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，向复核申请人直接送达或者通

过相关机构送达复核受理通知、复核决定书及其他相关文件。

（三）强化当事人权利保障

一是新增申请人可以申请到会陈述意见。为了更好保障申请

人陈述申辩的权利，提高上诉复核公信力，明确申请人可以申请

到会向参会委员陈述意见。同时，为保障复核工作效率，规定本

所在作出原自律管理决定过程中已经举行听证的，不再在复核程

序中安排该环节。二是建立申请材料补正制度。复核申请材料不

齐全或者表述不清楚的，本所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通

知申请人补正，补正通知应当一次性载明需要补正的事项。三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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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复核申请渠道。明确申请人应当采取邮寄、本所业务专区等

书面方式提出复核申请。


